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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於民國（下同）105 年 3 月 10 日向乙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60 萬元，

並約定清償期為 106 年 3 月 10 日，然於清償期屆至甲仍未還款。乙因

而以甲為被告，基於借款返還請求權，向法院訴請返還該 60 萬元之借

款，並於訴狀中記載上述之原因事實。第一審法院經審理後判決乙全部

敗訴。乙就該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。乙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發現甲

尚有 100 萬元之承攬報酬已屆清償期尚未支付。乙可否於第二審言詞辯

論終結前追加該承攬報酬之請求？（25 分） 

二、甲將 A 貨物賣給乙，乙又將 A 貨物賣給丙。丙於受領該貨物後發現有重

大瑕疵，且其認為係因乙故意不告知該瑕疵而導致其受有損害，丙因而

將乙列為被告，基於民法第 360 條之規定，向法院訴請乙賠償其所受之

損害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。如乙於本訴訟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對

甲發動訴訟告知並經法院合法送達於甲，但甲未參加訴訟。本訴訟之法院

審理認定 A 貨物有重大瑕疵存在，且乙故意不告知該瑕疵之存在致丙受有

損害，因而判決乙敗訴。乙於該判決確定後，再以甲為被告，向法院提起

A 貨物有重大瑕疵之損害賠償訴訟，請求法院判命被告甲賠償 200 萬元。

試問甲可否於該訴訟中主張 A 貨物並無重大瑕疵存在？（25 分） 

三、甲被逮捕後，於早上八點多被移送至警察局接受詢問。甲向警察表示，

其已經選任了律師，要等到律師到場，才開始接受詢問。到了下午兩點

多，甲的辯護人仍未到場。警察遂開始向甲詢問犯罪的相關情事，甲也

一五一十地如實交待。審判中，檢察官提出了甲的警詢筆錄作為證據，

證明甲的犯罪事實。請問，甲的警詢筆錄有沒有證據能力？（25 分） 

四、警察為調查犯罪嫌疑人甲的竊盜案件，欲調取某大樓自行設置的監視錄

影紀錄。大樓管理委員會以涉及住戶隱私為由，表示反對。警察告知檢

察官後，檢察官自行作成了扣押處分，命該大樓管理委員會提出錄影紀

錄，其才依處分提出。在審判中，被告主張該扣押處分違法，所取得的

錄影紀錄沒有證據能力。請問法院應如何處置？（25 分） 


